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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本报泰安4月23日讯(记者 梁
敏 通讯员 刘志强 刘丽 ) 泰
安将于6月1日起实施《泰安市房屋
租赁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明确要求房屋租赁合同实行登记备
案制度。

“出租住房应以原设计的房间
为最小出租单位。厨房、卫生间、阳
台和地下储藏室不得出租供人员居
住。”23日，记者从泰安市房管局了
解到，《办法》规定 4类房屋不得出
租：属于违法建筑；不符合安全、防
灾等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违反规
定改变房屋使用性质和法律、法规
规定禁止出租等其他情形。

按照规定，房屋租赁当事人应
在租赁合同订立后30日内到市房产
管理部门进行房屋租赁备案。市房
产管理部门应自接到租赁合同备案
申请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对符合
规定要求的，予以备案，出具房屋租
赁备案证明；不符合规定要求的不

予备案，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房屋租赁备案内容发生变化或

者租赁终止的，当事人应当自事实
发生之日起三十日内，到原租赁备
案部门办理房屋租赁备案的变更或
者注销手续。房屋租赁备案证明遗
失的，应当向原备案部门申请补领。

未进行房屋租赁合同备案的，
市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商品房屋租赁
管理办法》规定责令限期改正；个人
逾期不改正的，处以1000元以下罚
款；单位逾期不改正的，处以1000元
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此外，违反规定将不得出租的
房屋进行出租的，由市住房城乡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规定
责令限期改正，对没有违法所得的，
可处以5000元以下罚款；对有违法
所得的，可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3

倍以下，但不超过30000元的罚款。

本报泰安4月23日讯(记者 刘来)
记者从泰安市卫生局获悉，近日泰

安确定泰安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为市
职业病鉴定办事机构，具体承担全市
职业病鉴定的组织和日常性工作。

按照省卫生厅要求，泰安确定市
卫生局卫生监督所为市职业病鉴定
办事机构，具体承担全市职业病鉴定
的组织和日常性工作，主要职责是接

受当事人申请、组织当事人或者接受
当事人委托抽取职业病鉴定专家、组
织职业病鉴定会议、建立并管理职业
病鉴定档案。

泰安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职业
卫生监督科工作人员介绍，泰安市职
业病诊断机构为泰安市中心医院分
院，依法独立行使诊断权。根据2013年
4月10日起施行《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

理办法》规定，当事人对职业病诊断
机构作出的职业病诊断结论有异议
的，可以在接到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之
日起三十日内，向泰安市卫生监督所
申请鉴定。参加职业病鉴定的专家，
应当由申请鉴定的当事人或者当事
人委托的职业病鉴定办事机构从专
家库中按照专业类别以随机抽取的
方式确定。

卫生监督所鉴定职业病
如需申请，一定在拿到诊断30天内办理

《泰安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6月1日起实施

出租房屋不备案要罚款

本报泰安4月2 3日讯
(记者 王世腾 通讯员
周庆军) 24日，记者从泰
安市交通运输局运管处获
悉，自1月28日上岗证年审
以来，已有18060人通过年
检。92人因上岗证与驾照信
息不符被吊扣。

泰安市交通运输局运
管 处 工 作 人 员 介 绍 ，从
2013年1月28日起，工作人
员对持有经泰安市核发的

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和道
路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
(以下简称道路运输驾驶
员 )的有效从业资格证进
行年审，截至4月2 4日，已
有18060人通过年检。

工作人员说，年审过
程中92名驾驶员上岗证信
息与驾照信息不符被吊
扣。“这些学员需要重新进
行培训才能再领取上岗
证。”工作人员说。

92人上岗证不过关

重新考证没商量

22日下午，在青年路东侧，一辆中巴车在靠边行
驶时撞在路旁大树上，树枝撞断后又刮擦一辆白色轿
车，无人员伤亡。 本报见习记者 邹文鹏 摄

“贴边”祸

《泰安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
适用范围包括泰山区、岱岳区、泰
山景区、泰安高新区城市规划区
内国有土地上的商品房屋租赁及
其监督管理活动。

办理房屋租赁合同备案，房
屋租赁当事人应提交房屋所有权
证书或者其他合法的权属证明；
房屋租赁合同；房屋租赁当事人
合法有效身份证件或证明；法律
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材料。房屋
租赁当事人提交的材料应当真
实、合法、有效，不得隐瞒真实情
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

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应当
载明出租人的姓名或名称、承租
人的姓名或名称、有效身份证件
种类和号码，出租房屋的具体位
置、租赁用途、租赁期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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